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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鄉鄉事委員會八鄉鄉事委員會八鄉鄉事委員會八鄉鄉事委員會 

第第第第 23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15 次執行委員會及次執行委員會及次執行委員會及次執行委員會及 

第第第第 5 次全體村代表會員聯席會次全體村代表會員聯席會次全體村代表會員聯席會次全體村代表會員聯席會議議議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日期：2010年 1月 8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時正 

地點：本會會議廳 

 

出出出出    席席席席： 

曾憲強主席   － 甲龍村原居民代表/元朗區議員 

蔡月榮副主席  － 水流田村原居民代表 

郭永昌副主席  － 蓮花地村原居民代表 

張水安先生   － 鄉議局特別議員/上輋村原居民代表 

鄭華耀先生   － 財務主任/金錢圍村原居民代表 

鄧觀佑先生   － 教育主任/七星崗村原居民代表 

簡福祥先生   － 交通主任/下輋村居民代表 

蔡運彬先生   － 調解主任/大窩村原居民代表 

張添來先生   － 治安主任/水盞田村居民代表 

梁 牛先生   － 公關主任/元崗村原居民代表 

梁浩深司理   － 稽核主任/元崗村原居民代表 

李祖貽先生   － 衛生主任/牛徑村原居民代表 

李就發先生   － 福利主任/牛徑村原居民代表 

曾亞來先生   － 農業主任/石湖塘村原居民代表 

梁蔭福先生   － 增選執行委員 

黃榮元先生   － 增選執行委員 

黎國潤先生   － 增選執行委員 

羅廣文先生   － 增選執行委員 

賴火華先生   － 長埔村原居民代表 

曾日華先生   － 長埔村居民代表 

胡有發先生   － 馬鞍崗村原居民代表 

麥展鴻先生   － 馬鞍崗村居民代表 

陳嘉福先生   － 下輋村原居民代表 

張木榮先生   － 上輋村原居民代表 

郭振雄先生   － 蓮花地村原居民代表 

馮精能先生   － 蓮花地村原居民代表 

蔡美餘先生   － 石湖塘村原居民代表 

羅耀權先生   － 石湖塘村居民代表 

胡錦基先生   － 田心村居民代表 

張鶴齡先生   － 水盞田村居民代表 

梁富光先生   － 長江村原居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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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海福先生   － 大江埔村居民代表 

鄧鈞德先生   － 七星崗村居民代表 

張日華先生   － 雷公田村居民代表 

鄧鎔耀先生   － 橫台山下新屋居民代表 

鄧自然先生   － 橫台山河瀝背原居民代表 

蔡運祺先生   － 大窩村居民代表 

李連穩先生   － 牛徑村居民代表 

謝秉禧先生   － 上村原居民代表 

楊金粦先生   － 元崗新村居民代表 

鍾國榮先生   － 特別會員 

李天才先生   － 特別會員 

 

列列列列    席席席席： 

元朗民政事務處元朗民政事務處元朗民政事務處元朗民政事務處 

容河偉先生   － 八鄉聯絡主任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八鄉警區八鄉警區八鄉警區八鄉警區 

梁金勝高級督察  － 八鄉分區助理指揮官 

何鳳鳴警署警長  － 元朗警區 

葉耀東警長   － 元朗警區警民關係組 

 

請請請請  假假假假：：：： 

楊炳秀先生   － 元崗新村原居民代表 

鄧日球司理   － 當然顧問 

鄭木權司理   － 當然顧問 

 

缺缺缺缺    席席席席： 

曾文靖先生   － 上村居民代表 

黎永添司理   － 上村原居民代表 

黎偉雄區議員  － 上村原居民代表 

梁錦庭先生   － 元崗村居民代表 

蔡長壽先生   － 水流田村居民代表 

張遠光先生   － 打石湖村居民代表 

張庚仁先生   － 打石湖村原居民代表 

胡民賜先生   － 田心村原居民代表 

鄧志光先生   － 竹坑村居民代表 

鄧華安先生   － 竹坑村原居民代表 

簡運來先生   － 河背村居民代表 

范開宏先生   － 河背村原居民代表 

鄭偉康先生   － 金錢圍村居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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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培吉先生   － 吳家村居民代表 

彭桐盛先生   － 彭家村居民代表 

鄧瑞強先生   － 橫台山下新屋原居民代表 

鄧偉文先生   － 橫台山永寧里居民代表 

鄧偉明先生ＭＨ  － 橫台山永寧里原居民代表 

鄧書光先生   － 橫台山河瀝背居民代表 

鄧榮發先生   － 橫台山散村居民代表 

鄧偉和先生   － 橫台山散村原居民代表 

羅癸奇先生   － 橫台山羅屋村居民代表 

羅建安先生   － 橫台山羅屋村原居民代表 

鄧瑞民先生   － 特別會員 

郭永年先生   － 特別會員 

陳柏林律師   － 法律顧問 

王威信律師/區議員 － 法律顧問 

李軍樑先生   － 測量顧問 

徐 豐醫生   － 醫事顧問 

簡郁文先生   － 增選執行委員 

 

1 .  上 午 10 時 正 主 席 宣 佈 會 議 開 始 ， 他 恭 祝 各 位 新 年 快

樂 ， 並 介 紹 新 上 任 之 水 盞 田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張 鶴 齡 先 生

與 各 位 認 識 。  

 

議 程 第 一 項  

警 方 宣 揚 滅 罪 訊 息  

2 .  八 鄉 警 區 梁 金 勝 高 級 督 察 報 告 ， 八 鄉 在 12 月 份 共 有

罪 案 38 宗 ， 主 要 屬 輕 微 案 件 ， 包 括 4 宗 偷 車 ， 其 中 3

宗 已 被 偵 破 ， 案 件 整 數 較 11 月 份 少 2 宗 ， 屬 偏 低 的

數 字 。  

 

3 .  梁 金 勝 高 級 督 察 呼 籲 各 位 留 意 廢 金 屬 盜 竊 案 件 ， 例 如

渠 蓋 等 物 件 ， 同 時 留 意 有 匪 徒 出 售 假 金 飾 及 古 董 ， 騙

徒 通 常 會 訛 稱 金 飾 或 古 董 是 從 地 盆 挖 掘 得 來 ， 但 由 於

他 們 並 無 身 份 證 ， 所 以 無 法 典 當 ， 這 說 法 極 易 令 受 害

人 相 信 。  

 

4 .  梁 金 勝 高 級 督 察 繼 續 ， 本 會 在 上 次 會 議 中 曾 提 及 數 個

南 亞 裔 藉 人 士 聚 集 的 地 點 ， 警 方 已 加 強 在 這 些 地 方 巡

邏 ， 而 由 於 入 境 處 日 前 已 修 訂 對 有 關 人 士 的 入 境 條 例 ，

警 方 已 按 新 條 例 拘 捕 這 類 非 法 勞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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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梁 金 勝 高 級 督 察 並 表 示 他 將 於 2 月 份 調 往 別 區 工 作 ，

據 悉 屆 時 會 由 一 位 姓 余 的 高 級 督 察 接 任 。  

 

6 .  橫 台 山 河 瀝 背 原 居 民 代 表 鄧 自 然 表 示 雖 然 警 方 已 加

強 巡 邏 ， 但 他 覺 得 仍 有 不 足 ， 特 別 是 橫 台 山 一 帶 ， 幾

乎 每 隔 兩 天 便 有 一 次 南 亞 裔 藉 人 士 生 事 。  

 

7 .  梁 金 勝 高 級 督 察 回 答 ， 警 方 除 了 加 強 區 內 巡 邏 之 外 ，

亦 會 在 人 口 繁 密 的 地 區 /村 落 增 派 快 速 應 變 部 隊 、 藍

帽 子 及 衝 鋒 隊 巡 邏 ， 村 民 遇 有 治 安 問 題 應 即 時 報 警 處

理 。  

 

8 .  石 湖 塘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曾 亞 來 表 示 ， 該 村 常 有 女 村 民 晚

上 11 後 在 西 鐵 錦 上 路 站 踏 單 車 回 家 時 被 南 亞 裔 藉 人

士 騷 擾 ， 希 望 警 方 在 該 地 點 /時 段 加 強 巡 邏 。  

 

9. 增 選 執 行 委 員 黎 國 潤 表 示 ， 晚 上 常 有 南 亞 裔 藉 人 士 在

上 村 球 場 附 近 一 帶 聚 集 喝 酒 呼 叫 ， 又 隨 處 便 溺 ， 村 民

報 警 後 待 警 員 抵 達 現 場 時 滋 事 者 已 散 去 。 他 建 議 警 方

凡 見 有 此 類 人 士 聚 集 喝 酒 便 即 時 帶 回 警 署 調 查 。  

 

1 0 .  梁 金 勝 高 級 督 察 回 答 ， 警 方 會 密 切 留 意 上 述 地 點 ， 但

因 喝 酒 並 不 觸 犯 法 律 ， 警 方 只 能 勸 喻 散 去 。  

 

1 1 .  主 席 總 結 ， 村 民 遇 有 類 似 情 況 應 盡 快 報 警 處 理 。  

 

(上 午 10 時 20 分 警 方 代 表 退 席 )  

 

議 程 第 二 項  

元 朗 民 政 事 務 處 工 作 報 告  

1 2 .  元 朗 民 政 事 務 處 八 鄉 聯 絡 主 任 容 河 偉 發 言 ， 該 處 是 日

暫 無 特 別 報 告 ， 但 歡 迎 各 位 提 問 有 關 本 鄉 任 何 事 宜 。 

 

議 程 第 三 項  

通 過 本 會 上 次 會 議 紀 錄  

1 3 .  由 元 崗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梁 牛 提 議 ， 蓮 花 地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馮 精 能 和 議 通 過 本 會 本 屆 第 4 次 全 體 村 代 表 會 員 會 議

紀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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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由 金 錢 圍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鄭 華 耀 提 議 ， 石 湖 塘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曾 亞 來 和 議 通 過 2009 年 4 月 17 日 全 體 村 代 表 會

員 特 別 會 議 紀 錄 。  

 

1 5 .  由 下 輋 村 居 民 代 表 簡 福 祥 提 議 ， 元 崗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梁

牛 和 議 通 過 本 會 本 屆 第 14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議 紀 錄 。  

 

議 程 第 四 項  

通 過 本 會 及 福 德 會 2010 年 1 月 及 2 月 份 進 支 數 報 告 表  

1 6 .  由 田 心 村 居 民 代 表 胡 錦 基 提 議 ， 牛 徑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李

就 發 和 議 通 過 。  

 

議 程 第 五 項  

水 盞 田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補 選 結 果  

1 7 .  主 席 表 示 ， 政 府 已 刊 憲 公 告 由 張 鶴 齡 先 生 當 選 。  

 

1 8 .  水 盞 田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張 鶴 齡 表 示 ， 由 於 他 是 初 任 村 代

表 ， 希 望 各 位 多 加 指 導 提 點 。  

 

議 程 第 六 項  

新 界 鄉 議 局 籌 建 新 局 址 認 捐 事 宜  

1 9 .  與 會 者 閱 悉 本 鄉 捐 款 名 單 。  

 

2 0 .  下 輋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陳 嘉 福 報 告 ， 他 去 年 搬 家 時 遺 失 了

捐 款 冊 。 他 現 在 正 式 通 知 本 會 代 辦 報 失 手 續 。  

 

2 1 .  主 席 回 答 ， 據 悉 報 失 須 先 由 所 屬 之 鄉 事 會 以 書 面 通 知

鄉 議 局 ， 再 由 該 局 統 籌 代 所 有 遺 失 捐 款 冊 人 士 登 報 聲

明 ， 費 用 可 能 要 由 遺 失 者 負 責 ， 具 體 情 況 須 待 鄉 議 局

開 會 後 決 定 。  

 

2 2 .  主 席 繼 續 ， 鄉 議 局 興 建 新 局 廈 預 算 須 款 約 一 億 二 千 萬 ，

據 知 目 前 尚 欠 二 至 三 千 萬 元 ， 他 要 求 各 位 呼 籲 村 民 踴

躍 捐 助 。  

 

議 程 第 七 項  

有 關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 香 港 段 ） 事 宜  

2 3 .  主 席 表 示 ， 在 本 會 上 次 (第 4 次 )的 全 體 村 代 表 會 員 會

議 後 ， 橫 台 山 村 代 表 們 曾 聯 署 來 信 要 求 他 在 下 次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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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次 )的 會 議 對 他 在 元 朗 區 議 會 大 會 上 就 有 關 議 題 的

發 言 作 出 澄 清 ， 他 表 示 樂 意 回 答 任 何 問 題 。  

 

2 4 .  橫 台 山 河 瀝 背 原 居 民 代 表 鄧 自 然 表 示 ， 由 於 工 程 影 響

本 鄉 風 水 ， 他 查 問 本 會 有 否 向 當 局 申 請 躉 符 費 用 。 他

並 建 議 除 躉 符 外 另 行 申 請 在 錦 田 及 八 鄉 交 界 處 興 建

一 座 鎮 煞 牌 樓 。  

 

2 5 .  主 席 回 答 ， 本 會 已 向 當 局 申 請 躉 符 費 用 、 興 建 一 座 鎮

煞 牌 樓 及 重 修 本 會 以 加 強 本 鄉 地 運 。 他 並 建 議 成 立 一

個 小 組 跟 進 。  

 

2 6 .  與 會 者 一 致 通 過 小 組 成 員 由 三 位 主 席 ， 上 輋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鄉 議 局 特 別 議 員 張 水 安 ， 增 選 執 行 委 員 黎 國 潤

及 七 星 崗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鄧 觀 佑 組 成 。  

 

2 7 .  上 輋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鄉 議 局 特 別 議 員 張 水 安 建 議 為 牌

樓 選 址 時 宜 多 挑 一 個 作 副 選 ， 省 卻 日 後 有 政 府 部 門 認

為 選 址 不 適 時 又 要 另 行 挑 選 的 時 間 。  

 

議 程 第 八 項  

有 關 向 元 朗 區 議 會 申 請 庚 寅 年 ( 2 010 年 4 月 3 日 )慶 祝 觀

音 寶 誕  

2 8 .  與 會 者 閱 悉 本 會 向 元 朗 區 議 會 申 請 津 貼 此 項 活 動 的

申 請 表 格 。  

 

2 9 .  主 席 表 示 ， 去 年 獲 元 朗 區 議 會 贊 助 此 活 動 五 萬 元 ， 活

動 舉 辦 得 十 分 成 功 ， 讓 更 多 鄉 民 能 濟 濟 一 堂 享 受 齋 宴 。

區 議 會 是 年 預 留 六 萬 元 予 各 鄉 事 會 申 辦 活 動 ， 如 各 位

無 其 他 意 見 ， 他 會 吩 咐 書 記 如 期 向 元 朗 區 議 會 提 交 申

請 表 。  

 

3 0 .  與 會 者 一 致 同 意 。  

 

議 程 第 九 項  

選 擇 庚 寅 年 賀 年 咭 款 式  

3 1 .  經 商 議 後 ， 依 舊 由 金 錢 圍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鄭 華 耀 負 責 。 

 

議 程 第 十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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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行 本 會 本 年 度 團 年 飯  

3 2 .  經 商 議 後 ， 依 舊 由 蔡 月 榮 副 主 席 負 責 。  

 

議 程 第 十 一 項  

有 關 本 會 及 元 朗 六 鄉 庚 寅 年 新 春 團 拜  

3 3 .  主 席 告 知 與 會 者 ， 六 鄉 團 拜 是 年 由 屏 山 鄉 鄉 事 委 員 會

輪 席 統 籌 ， 已 訂 於 2010 年 2 月 25 日 在 元 朗 劇 院 舉 行

團 拜 。 此 外 ， 如 各 位 無 其 他 意 見 ， 本 會 之 新 春 團 拜 依

例 仍 訂 於 年 初 七 上 午 9 時 在 本 會 舉 行 。  

 

3 4 .  與 會 者 並 無 其 他 意 見 。  

 

3 5 .  橫 台 山 河 瀝 背 原 居 民 代 表 鄧 自 然 向 元 朗 民 政 事 務 處

八 鄉 聯 絡 主 任 容 河 偉 先 生 查 問 ， 有 人 在 橫 台 山 的 山 嶺

區 搭 建 木 屋 ， 屋 前 綁 著 狗 隻 ， 村 民 前 往 拜 山 時 幾 至 無

路 可 行 ， 政 府 將 如 何 處 理 。  

 

3 6 .  元 朗 民 政 事 務 處 八 鄉 聯 絡 主 任 容 河 偉 要 求 鄧 村 代 表

在 會 後 提 供 正 確 位 置 ， 他 會 轉 交 元 朗 地 政 處 及 寮 屋 部

跟 進 。  

 

議 程 第 十 二 項  

有 關 舉 辦 考 察 團 事 宜  

3 7 .  經 商 議 後 ， 由 於 農 曆 年 逼 近 ， 與 會 者 同 意 將 此 事 交 由

康 樂 主 任 張 水 安 先 生 日 後 處 理 。  

 

議 程 第 十 三 項  

確 定 本 會 本 年 度 會 議 日 期  

3 8 .  經 商 議 後 ， 與 會 者 決 定 本 年 度 之 執 行 會 議 日 期 為 逢 單

月 之 第 一 個 星 期 五 上 午 10 時 正 在 本 會 會 議 廳 舉 行 ，

如 遇 公 眾 假 期 則 順 延 至 下 一 個 星 期 五 。 全 體 及 特 別 會

議 則 另 行 通 知 。  

 

議 程 第 十 四 項  

其 他 事 項  

3 9 .  馬 鞍 崗 村 居 民 代 表 麥 展 鴻 發 言 ， 本 鄉 及 錦 田 鄉 的 居 民

在 乘 搭 巴 士 經 大 欖 隧 道 往 九 龍 時 ， 均 須 從 八 鄉 路 天 橋

底 步 行 上 大 欖 隧 道 入 口 之 巴 士 站 ， 常 有 村 民 投 訴 來 往

此 天 橋 底 之 車 輛 頻 密 ， 而 且 常 有 車 輛 包 括 的 士 在 此 停

泊 上 落 ， 特 別 是 早 上 及 黃 昏 之 上 下 班 時 間 ， 由 於 路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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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 窄 ， 容 易 發 生 危 險 ， 他 建 議 將 此 段 路 面 擴 闊 。 村 民

亦 投 訴 目 前 隧 道 口 之 的 士 站 位 置 過 遠 ， 不 切 實 際 ， 他

建 議 將 現 有 之 的 士 站 下 移 至 鄰 近 天 橋 底 之 位 置 ， 方 便

市 民 。  

 

4 0 .  增 選 執 行 委 員 黎 國 潤 建 議 興 設 一 個 較 具 規 模 之 轉 車

站 ， 銜 接 隧 道 口 及 西 鐵 錦 上 路 站 兩 地 。  

 

4 1 .  主 席 表 示 ， 本 鄉 人 口 估 計 接 近 四 萬 餘 人 ， 而 使 用 上 述

交 通 據 點 者 除 本 鄉 外 亦 包 括 錦 田 鄉 及 新 界 其 他 居 民 ，

希 望 元 朗 民 政 事 務 處 能 安 排 約 同 運 輸 署 官 員 與 本 會

齊 往 現 場 視 察 ， 協 商 改 善 方 案 。  

 

4 2 .  元 朗 民 政 事 務 處 八 鄉 聯 絡 主 任 容 河 偉 表 示 ， 他 建 議 本

會 在 會 後 以 書 面 向 運 輸 署 提 交 申 請 ， 並 給 予 該 處 副 本 ，

以 便 跟 進 。  

 

4 3 .  再 無 其 他 事 項 ， 會 議 在 上 午 11 時 05 分 結 束 。  

 

 

本 會 書 記 整 理  

如 有 錯 漏 ， 祈 請 指 正 .  

 

 


